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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深圳航天科技创新

研究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刘建伟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 共

２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９０

，

８８１

，

０６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４．００３９％

。 其中：

（

１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３

，

３４３

，

３０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１．９５３７％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７

，

５３７

，

７６７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２．０５０２％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２

，

４０６

，

０６９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６．６４７２％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

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０

，

８１７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８１％

；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１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２

，

３４２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５５３％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４４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０

，

８１７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８１％

；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１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２

，

３４２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５５３％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４４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锐吉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０

，

８１７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８１％

；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１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２

，

３４２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５５３％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４４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９０

，

８１７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８１％

；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１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２

，

３４２

，

４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５５３％

；反对

６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４４７％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刘建伟先生、秦宏武先生、罗珊珊女士、汪显方先生、贺臻

先生、冷静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公司聘任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

下：

（

１

）选举刘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７２１

，

４７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４５１％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２４６

，

４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８７９％

。

（

２

）选举秦宏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７２１

，

７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４５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２４６

，

７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１％

。

（

３

）选举罗珊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７２１

，

７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４５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２４６

，

７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１％

。

（

４

）选举汪显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７２１

，

７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４５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２４６

，

７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１％

。

（

５

）选举贺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７２１

，

７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４５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２４６

，

７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１％

。

（

６

）选举冷静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７２１

，

７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４５２％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２４６

，

７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１％

。

６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张坤强先生、黄纲先生、孙中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坤强先生、

黄纲先生、孙中亮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

如下：

（

１

）选举张坤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８１４

，

４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７１％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３３９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３２％

。

（

２

）选举黄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８１４

，

４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７１％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３３９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３２％

。

（

３

）选举孙中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８１４

，

４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７１％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３３９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３２％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姜西辉先生、汪虎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

１

）选举汪虎山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７２１

，

４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４５１％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２４６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８７９％

。

（

２

）选举姜西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数

２９０

，

８１４

，

４７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７１％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１４２

，

３３９

，

４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３２％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刘方誉、沈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９6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６８

债券简称：和而转债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

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刘建伟先生主

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贺臻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简历请见附件）

二、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细则等规定，选举如下董事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刘建伟先生、贺臻先生、孙中亮先生，刘建伟先生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张坤强先生（独立董事）、黄纲先生（独立董事）、贺臻先生，张坤

强先生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黄纲先生（独立董事）、孙中亮先生（独立董事）、刘建伟先生，黄

纲先生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孙中亮先生（独立董事）、张坤强先生（独立董事）、刘建

伟先生，孙中亮先生为召集人。

根据公司《信息披露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信息披露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

成：董事长

／

总裁、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财务部门负责人、审计部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子公司相关负责人组成，选举独立董事张坤强先生为信息

披露委员会成员，其他信息披露委员会成员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上述委员会人员及其构成符合有关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的要求；上述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时止。 （简历请见附件）

三、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建伟先生为公司总裁；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秦宏

武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罗珊珊女士为副总裁、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任期三年，自

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简历请见附件）

罗珊珊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

格相关资料已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且无异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监事会审查，同意聘任彭花麟女士（简历请

见附件）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五、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小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请见附件），协助董

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

止。

赵小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

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１

）董事会秘书罗珊珊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方式：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６

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

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１９２６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７１３７

邮箱地址：

ｈｅｔ＠ｓｚｈｉｔｔｅｃｈ．ｃｏｍ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２

）证券事务代表赵小婷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６

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

研究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７７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７１３７

电子邮箱：

ｈｅｔ＠ｓｚｈｉｔｔｅｃｈ．ｃｏｍ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简历

刘建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曾任哈尔滨

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现任佛山市顺德区

和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和

而泰智能控制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深圳和而泰数据资源与云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浙江和而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Ｈ＆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ｒ．ｌ．

董事会主席，深圳市和而泰前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哈工大

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和而泰小家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Ｈ＆

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ｔｄ．

董事长，江门市胜思特电器有限公司董

事长，深圳和而泰智能照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ＮＰＥ ＳＲＬ

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总裁。 刘建伟先生持有公司

１４８

，

４７５

，

０００

股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

人。 经查，刘建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贺臻，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出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曾任广州智通信

息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州市番禺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副院长，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本公司董事、副

董事长。 贺臻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查，贺臻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罗珊珊，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出生，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香港国际商学院

财务管理硕士，曾任深圳市鸿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杭州和而泰智能

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市和而泰前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Ｈ＆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ｒ．ｌ

董事，浙江和而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和而泰智能

照明有限公司监事，

ＮＰＥ ＳＲＬ

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罗珊珊女士持有公司

１

，

０１５

，

５００

股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查，罗珊珊女士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秦宏武，男，中国国籍，

１９８０

年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历任深圳

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人力资源总监、总裁助理、控制器板块

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江门市胜思特电器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顺德区和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和而泰小家电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浙江铖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和而泰智能控制（越南）有

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执行总裁。 秦宏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２５

，

０００

股，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 经查，秦宏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汪显方，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出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本科学历，高级工

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在深圳市拓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研发经

理；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在江西浔阳电子仪器厂担任技术员、工程师、设计所

副所长等职；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今在本公司担任研发经理、总工程师、技术总监等职。

汪显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８７

，

７５０

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查，汪显方先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冷静，女，中国国籍，

１９７９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工程中心副主任、法国

Ｅｃｈｏｓｅｎｓ

亚太区总经理，现任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冷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查，冷静女

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坤强，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央财经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非

执业会员、注册税务师、中级经济师；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拥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

２０１８

年被授予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证书。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一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首都钢

铁公司财务部会计；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一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青岛市中国银行开发区支行，历经

会计结算、信贷、国际结算、稽核、二级支行行长；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调到福

建兴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工作， 从事信贷业务审查， 负责贷款业务的可行性和合

法、合规性审查；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一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深圳市金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合伙人；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一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深圳市艺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一至今，深圳市普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任职财务总监。 张坤强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查，张坤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纲先生，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湖南大学法学院经济

法硕士， 律师，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职于湖南省商业集团总公司；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

任职于湖南省政府财贸办；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职于湖南省地方金融证券办；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攻读硕士学位；自

２００３

年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任职于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起任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２０１２

年起任深圳

市宝安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曾任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

码：

００２３３６

）董事、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３００５３２

）独

立董事；现任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３１

）独立董事、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８３３３４０

）独立董事和任子行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３００３１１

）独立董事，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黄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查，黄纲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中亮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北京大学高级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曾担任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电长城

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软件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同方股份有

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加拿大奥兹在线（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工程师、北京数字博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数字博识（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等职务。 现担任华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和总经理、深圳市北斗启航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和总经理、北京北斗华大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经理、成都

华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孙中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 经查，孙中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彭花麟，女，中国国籍，

１９８０

年出生，湖南科技大学学士，注册企业风险管理

师。 曾任统一集团下属公司稽核课长、联欣丰光电（深圳）有限公司稽核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审计总监。 彭花麟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９９

，

０００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小婷，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９２

年，本科学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任

职于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发展部、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公司治理与法务部， 现任本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赵小婷女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０５

，

０００

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

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规定

的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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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６８

债券简称：和而转债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而泰”）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邮件、传真、电话及专人送达给各位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

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和而泰一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

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蒋

洪波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蒋洪波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止。

二、会议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查内部审计部门

负责人提名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经监事会审查，同意聘任彭花麟女士（简

历请见附件）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简历

蒋洪波，男，

１９７５

年出生，工学硕士，曾任深圳市和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

购部副经理、研发部经理、技术拓展部经理、研发总监、公司供应链总监，现任佛

山市顺德区和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蒋洪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情形。 蒋洪波先生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彭花麟，女，中国国籍，

１９８０

年出生，湖南科技大学学士，注册企业风险管理

师。 曾任统一集团下属公司稽核课长、联欣丰光电（深圳）有限公司稽核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审计总监。 彭花麟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９９

，

０００

股，与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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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

２０１９

】第

３９０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

及时组织人员对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及落实， 现就 《问询

函》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持有你公司股份

１４８

，

４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３５６７％

，累计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０．６５３３％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９９８７％

。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自查并做出说明：

１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质押股份的主要原因，以及质

押融资的主要用途。

回复：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质押股份

１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给深圳市中

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融资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融资金额用于偿还

股票质押融资债务以解除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３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办理了上述解除

质押业务，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９４

）。

实际控制人刘建伟办理上述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 旨在减少其质押股

份数量，降低其质押率。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持有公司

股份

１４８

，

４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３５６７％

，累计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８０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４．３１８９％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４２７９％

。

２

、请逐笔说明截至目前刘建伟所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质押时间、质

押期限、质押权人、融资金额、融资用途、预警线、平仓线、到期日（回购日）等事

项，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可能存在平仓风险的应对措施。

回复：

质权人 质押时间

质押

期限

回购日

融资金额（万

元）

预警线

（元）

平仓线

（元）

深圳市高新投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无 无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

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１３

，

８００．００ ６．９３ ６．３９

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无 无

（一）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股票质押的基本情况如

下：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股权质押的原因及用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建伟质押所持公司股份系用于个人融资需求。

股份质押借款的具体用途主要包括：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增持受让公司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刘建伟与达晨创投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刘建伟通过

协议转让的方式增持和而泰股份

８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９６０％

。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通过定增方式增持公司股权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９７４

号），公司控股股东刘建伟通过创和投资参与公

司定向发行股票。

（

３

）用于购房支出及个人家庭的消费。

（

４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提供担保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为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保留优秀

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公司实际控制人刘

建伟先生自愿向

２０１５

年员工持股计划提供个人担保， 保证其优先级份额本金及

预期收益、普通级份额的本金不受损失。

２０１５

年员工持股计划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出售完毕并终止，因二级市场波动，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优先级份额和普通级份额均出现了亏损， 实际控制人刘建伟为

上述亏损及优先级份额预期收益承担了差额补足责任， 同时还额外为员工普通

份额提供了一定收益。

（三）质押的股份截止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

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伟所质押的股份尚不存在平仓风险。 根据实

际控制人刘建伟提供的征信报告，其个人资产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贷款违约的

情形，其所持公司股份提供质押进行的融资亦不存在违约情形。 鉴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资信状况良好，并且已经积极筹措其他融资方式以降低质押比例，风险较为

可控。 实际控制人将继续与质权人保持密切沟通，如若后续出现公司股票持续下

跌，实际控制人将通过补充质押或现金等措施防范触发平仓风险。

３

、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经核实与自查，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７７２

证券简称：运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３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顺风路

５５８

号浙江运达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杨震宇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１８１

，

９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２９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１．８９３５ ％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

７

，

２４９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４６６２ ％

。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１８１

，

８６９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１．８６８８

％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

７

，

１７７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４４１５ ％

。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７２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

７２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

。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

逐项审议议案

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９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宜及

２０２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暂行额度事宜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议案

１．０１

《关于调整与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企业之间的

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宜及

２０２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暂

行额度事宜》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４４

，

４３９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１％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１９％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７

，

２４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６２８％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３７２％

；弃

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本子议案关联股东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议案

１．０２

《关于与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企业

２０２０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暂行额度事宜》

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５

，

４７７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４１％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７

，

２４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６２８％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３７２％

；弃

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本子议案关联股东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和杨震宇先生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议案

２

、《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销售合同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４４

，

４３９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１％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１９％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７

，

２４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９９．９６２８％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３７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节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审议通过了议案

３

、《关于质押湖南蓝山中电工程新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８１

，

９３９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８５％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７

，

２４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９９．９６２８％

；反对

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３７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胡小明律师、祝瑶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

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２７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或“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

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卓逸

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

Ａｖｏｌ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属子公司向空中

客车公司采购飞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表决通过。

为进一步提升飞机租赁业务规模，构建全球领先的年轻化、现代化、节能化

机队，公司控股子公司

Ａｖｏｌ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拟通过全资子公司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及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ＬＬＣ

向空中客车公司新增采购

１０

架

Ａ３３０－９００ｎｅｏ

系

列飞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

Ａｖｏｌ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属子

公司向空中客车公司采购飞机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２8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Ａｖｏｌ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属子公司向空中客车公司

采购飞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升飞机租赁业务规模，构建全球领先的年轻化、现代化、节能化

机队，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渤海租赁”）控股子公司

Ａｖｏｌ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Ａｖｏｌｏｎ

”）拟通过全资子公司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及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ＬＬＣ

向空中客车公司（以下简称“空客公司”）新增

采购

１０

架

Ａ３３０－９００ｎｅｏ

系列飞机，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履行期限：本次拟采购飞机预计将于

２０２２

年至

２０２４

年陆续交付，合同

履行期限至全部飞机交付完毕之日止；

２．

本次飞机采购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未

来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公司名称：空中客车公司（

ＡＩＲＢＵＳ Ｓ．Ａ．Ｓ．

）；

２．

总股本：

７７８

，

０９６

，

７２１

欧元；

３．

基本情况：空客公司是业界领先的飞机制造商，总部设在法国图卢兹，在

美国、中国、日本和中东设有全资子公司。 截至目前，空客公司累计已经售出了

超过

１９

，

０００

架飞机，拥有超过

３００

家客户及运营商，自从

１９７４

年首次投入运营以

来，已经交付了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架飞机。 空客公司目前已牢固地掌握了全球约一半

的民用飞机订单；

４．

注册地址：

２ Ｒｏ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Ｅｍｉｌｅ Ｄｅｗｏｉｔｉｎｅ ３１７００ Ｂｌａｇｎａｃ

，

Ｆｒａｎｃｅ

；

５．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６．

履约能力分析：空客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用，具备充分的履

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纽约时间），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及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ＬＬＣ

与空客公司在纽约签署了 《飞机采购合同修订协议》 及相关协议，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及

ＣＩＴ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ＬＬＣ

拟在原采购合同基础上向空客公司

新增采购

１０

架

Ａ３３０－９００ｎｅｏ

飞机， 同时取消了原采购合同中

３

架自有的

Ａ３３０－

９００ｎｅｏ

飞机订单，具体情况如下：

１．

交易标的：

１０

架

Ａ３３０－９００ｎｅｏ

飞机；

２．

交易价格：根据空客公司公布的目录价格计算，本次采购飞机对应的总价

值约为

２９．６４

亿美元（飞机目录价格包括机身价格、选装设备价格及发动机价格

等），公司实际购买价格在上述目录价格基础上存在较大幅度优惠；

３．

定价依据：本次交易价格系经双方参考飞机目录价格及市场情况协商确

定；

４．

结算方式：根据每架飞机交付进度分阶段支付飞机预付款，每架飞机交付

时支付对应剩余飞机价款；

５．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纽约时间）；

６．

履行期限：本次拟采购飞机预计将于

２０２２

年至

２０２４

年陆续交付，合同履行

期限至全部飞机交付完毕之日。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

Ａｖｏｌｏｎ

下属子公司与空客公司开展飞机采购交易系根据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并结合飞机租赁市场实际需求开展，本次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飞机租赁业

务并进一步优化公司机队结构，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

本次飞机采购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

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合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空客公司形成依赖。

五、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关于控股子公司

Ａｖｏｌ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属子公司向空中客车公司采购

飞机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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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通过（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备查文件

１．

《飞机采购合同修订协议》。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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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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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